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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公司四楼会议室

（

江苏省江阴市延陵路

２２４

号

）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６４．５１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龚国贤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７

人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杰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５

年度薪酬的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３０１，６８１，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６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２０１５

年度薪酬的方案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表决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张玉恒

、

邵斌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贵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3766�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2016-032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分配比例

：

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

元人民币

（

含税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

元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

东

、

香港市场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人

），

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每股

现金红利为

０．１８

元

；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

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

元

。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除 息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

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二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分配方案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８３７

，

７６８

，

２４６

股为基数

，

向

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

元

（

含税

），

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

（

含税

），

共

计派发红利

１６７

，

５５３

，

６４９．２０

元

。

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

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中

：“

上市公司当年实施股票回购

所支付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

，

与该年度利润分配中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

”

的规定

。

２０１５

年 公司 通 过 上海 证 券 交易 所 交易 系 统 以集 中 竞 价交 易 方式 回 购 股 份

６３１．４８５９

万股

，

支付的总金额为

９１

，

３３７

，

５１５．４７

元

（

含手续费等

） ，

股份回购金额与

预计派发的现金股利共计

２５８

，

８９１

，

１６４．６７

元

。

（

四

）

扣税说明

１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

）、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有关规定

，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

持股期

限超过

１

年的

，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

。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

，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

，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

；

待其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

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１０％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２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公司将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

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

，

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

、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

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人

）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Ａ

股

股票

（“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

扣税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４

］

８１

号

）

执行

，

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４

、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

，

依规定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

元

。

三

、

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二

）

除 息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三

）

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四

、

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实施办法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

高勇先生

、

西藏金台投资有限公司

、

西藏载鸣投资有限公

司

、

汇添富基金

－

宁波银行

－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账户

）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

除上述股东外

，

本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

，

由本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

：

林先生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８９０２８８２９

传真

：

０２３－８９０２８０５１

联系地址

：

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鹤工业园

邮 编

：

４０００６０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0日

证券代码:601866� � � � � �证券简称:中海集运 公告编号:2016-032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

３９９

号上海大华锦

绣假日酒店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

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９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７７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 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７１９，７７６，４７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４１１，１０７，２４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 ３０８，６６９，２３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０．３９８２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３７．７５６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２．６４２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

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按照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全体董

事推举

，

由公司董事俞曾港先生主持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３

人

，

出席

２

人

；

公司董事长张国发先生

、

副董事长黄小文先生

、

董事丁农先生

、

杨吉贵

先生

、

韩骏先生

、

赵宏舟先生

、

陈纪鸿先生

、

独立董事张楠女士

、

施欣先生

、

管一民先生

、

Ｇｒａｅｍｅ Ｊａｃｋ

先生因另有公务

，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

，

出席

２

人

；

公司监事会主席徐文荣先生

、

监事叶红军先生

、

钟路先生

、

沈康辰先生

因另有公务

，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３

、

董事会秘书俞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４，４１１，０３９，２１０ ９９．９９８５ ５７，５１０ ０．００１３ １０，５２２ ０．０００２

Ｈ

股

３０８，１５０，２３５ ９９．８３１９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２ ４６９，０００ ０．１５１９

普通股合计

： ４，７１９，１８９，４４５ ９９．９８７６ １０７，５１０ ０．００２３ ４７９，５２２ ０．０１０１

（

二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

、

关于选举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２．０１

关于选举孙月英女士为公司执

行董事的议案

４，７０３，４５８，０５４ ９９．６５４３

是

２．０２

关于选举王大雄先生为公司执

行董事的议案

４，７１０，６６４，４８０ ９９．８０６９

是

２．０３

关于选举刘冲先生为公司执行

董事的议案

４，７１０，２９９，１２２ ９９．７９９２

是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１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４１４，８２４ ８５．９１０５ ５７，５１０ １１．９１０４ １０，５２２ ２．１７９１

２．０１

关于选举孙月英女士为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３９８，７１２ ８２．５７３７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

关于选举王大雄先生为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３９９，０７３ ８２．６４８５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关于选举刘冲先生为公司执

行董事的议案

３９８，７１５ ８２．５７４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

获得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中伦

（

上海

）

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尚浩东

、

沈杰

２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股东大会规

则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

无新增或临时提案

；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0日

华富恒财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恒财Ａ

和恒财Ｂ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发布了

《

华富恒财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恒财

Ａ

和恒财

Ｂ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

以下简称

＂

《

折算公

告

》

＂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为恒财

Ａ

和恒财

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

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恒财

Ａ

和恒财

Ｂ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

《

折算公告

》

的规定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

折算后

，

恒财

Ａ

和恒财

Ｂ

的基

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恒财

Ａ

的折算比例为

１．０２２３１５０７

，

恒财

Ｂ

的折算

比例为

１．１８９５３３３３

。

折算前

，

恒财

Ａ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１２４

，

５６１

，

６５１．２４

份

，

恒

财

Ｂ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９８

，

１０３

，

７８９．２８

份

，

折算后

，

恒财

Ａ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１２７

，

３４１

，

２５３．２１

份

，

恒财

Ｂ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１１６

，

６９７

，

７２７．０２

份

，

各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恒财

Ａ

和恒财

Ｂ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

投资者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

（

含该日

）

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恒

财

Ａ

、

恒财

Ｂ

份额的折算结果

。

三

、

风险提示

１

、

本基 金 管 理 人 承 诺 以 诚 实 信 用

、

勤 勉 尽 责 的 原 则 管 理 和 运 用 基

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 投资于 本

基金 时应认 真阅读本 基金的

《

基金合 同

》

和

《

招 募 说 明 书

》

等 相 关 法 律

文件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５０６１９６８８

，

４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１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5月 11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

２００８

年

３８

号公告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

值的参考方法

》（

以下简称方法

）

内容和有关要求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发布了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期

停牌股票等无市价投资品种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

说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０．２５％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神州信息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５

）

停牌

，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

法

”

进行估值

。

该股票复牌后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5月 11 日

2016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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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２９９

富春通信

３６６

，

３６４．００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５３．４８ ９．１０

２ ００２３２９

皇氏集团

５８５

，

５５８．００ １６

，

３３７

，

０６８．２０ ８．６２

３ ６０３６０１

再升科技

３９３

，

１１２．００ １５

，

９９９

，

６５８．４０ ８．４４

４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５２７

，

０８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６

，

５６４．４０ ６．８０

５ ６００８９２

宝诚股份

１２６

，

１０１．００ １１

，

００１

，

０５１．２４ ５．８１

６ ６００５５６

慧球科技

３５２

，

７９１．００ ９

，

５５０

，

０５２．３７ ５．０４

７ ３０００３１

宝通科技

２６４

，

８１３．００ ８

，

３１５

，

１２８．２０ ４．３９

８ ３０００７３

当升科技

１８６

，

７８０．００ ７

，

２５２

，

６６７．４０ ３．８３

９ ６０３１０８

润达医疗

６１

，

３６８．００ ６

，

２９５

，

１２９．４４ ３．３２

１０ ００２７３９

万达院线

４７

，

８００．００ ５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４

、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５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８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１０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１１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

情形

。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６２

，

８００．６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４９９

，

２８１．４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１６４．９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６３

，

８６８．７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９３０

，

１１５．８１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２

，

８７６

，

５６４．４０ ６．８０

重大事项停牌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

１

）

东吴新产业精选基金历史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时间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５．３０％ ０．５６％ －１０．９９％ １．２４％ ５．６９％ －０．６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３８％ １．３２％ －０．９６％ １．１１％ －２．４２％ ０．２１％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５．３０％ ０．５６％ －１０．９９％ １．２４％ ５．６９％ －０．６８％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８．３５％ １．３９％ ２３．８９％ ０．９１％ ４．４６％ ０．４８％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６０．３１％ ３．３６％ ２７．５２％ ２．１４％ ３２．７９％ １．２２％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１５０．４０％ ２．０３％ ６１．４３％ １．４０％ ８８．９７％ ０．６３％

注

：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７５％＊

中证新兴产业指数

＋ ２５％＊

中国债券综合全价指数

，

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２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的比较图

（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注

：

东吴新产业精选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成立

。

十三、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

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

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

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

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

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

，

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

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

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

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六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本基金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

，

用于市场推广

、

销售

、

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

２

、

具体申购费率如下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

－２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２０％

２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

、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

费率如下

：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０．５０％

１

年

－ ２

年

（

含

２

年

）

０．２５％

２

年以上

０

注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４

、

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

，

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其中

，

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

，

其

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

、

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

５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

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

６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

《

基金合同

》

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相关监管部门

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

七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

公 开 募 集 证 券 投资 基 金 运 作 管 理 办 法

》 、 《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销 售 管

理 办 法

》 、 《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信 息披 露 管 理 办 法

》

及 其 它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要 求

。

本 基 金 管 理 人 对 本 基 金 原 招 募 说 明 书 进 行 了

更 新

。

并 根 据 本 基 金 管 理 人 在 本 基 金 合 同 生 效 后 对 本 基 金 实 施 的 投 资 经 营 活 动 进 行 了 内 容 补 充 和 更 新

。

主 要 更 新 的 内

容 如 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２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３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４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５

、

在

“

八

、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６

、

在

“

九

、

基金的投资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７

、

在

“

十

、

基金的业绩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８

、

在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中

，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０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参加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及摘要

》；

（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新增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在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新增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公告

》；

（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参加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关于参加浙江金

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指数熔断情况下旗下基金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

》；

（

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投产品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

分基金参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代销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１５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年度资产净值公告

》；

（

１６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１７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１８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

、

深交所

（

巨潮资讯网

）

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

（

１９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

、

深交所

（

巨潮资讯网

）

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

（

２０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

（

２１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新增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转换业务的公告

》；

（

２２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参加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２３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新增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

（

２４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参加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２５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２６

）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

、

深交所

（

巨潮资讯网

）

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告

》；

（

２７

）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２８

）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经北证

（

北京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

（

２９

）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参加中经北证

（

北京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３０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３１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

、

深交所

（

巨潮资讯网

）

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

（

３２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

、

深交所

（

巨潮资讯网

）

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３３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公 司 网 站

、

深 交 所

（

巨 潮 资 讯 网

）

等 媒 体 上 公

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 为 代 销 机 构 并 推 出 定 期 定 额 业 务 及 转换 业 务

的公告

》；

（

３４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公司网站

、

深交所

（

巨潮资讯网

）

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３５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以及摘要

》。

十六、签署日期

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签署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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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期间

，

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

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具体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０９

，

８９９

，

９９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

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

１０％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

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

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２０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６０１

郑炳旭

３ ００＊＊＊＊＊７８１

王永庆

４ ０８＊＊＊＊＊６８４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７１６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６ ０８＊＊＊＊＊２７９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８９８

芜湖市人合兴邦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８ ０８＊＊＊＊＊９４５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９ ０１＊＊＊＊＊６５７

刘畅

１０ ０８＊＊＊＊＊４６１

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０＊＊＊＊＊１８４

肖梅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

申请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至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４９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咨询联系人

：

李敏贤

、

郑少娟

咨询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６８７

传真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９５１

六

、

备查文件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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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二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

；

持

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

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

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三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四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

首

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

申请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至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

六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９

号

咨询联系人

：

华亮

咨询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９５６４６４１

传真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５２３０７８３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10日


